[bookmark: _GoBack]淮安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意见书
	事故责任人姓名
	
	责任人所在教学
单位（部门）
	

	教学事故经过
	




	教育质量管理处
初 步 意 见
	


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盖  章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学事故认定
与处理工作小组意见
	





组长签名：  
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备 注
	（附件材料等）：



注：1. Ⅲ级教学事故由校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工作小组直接认定；Ⅰ、Ⅱ级教学事故经校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工作小组进行认定无异议后，提请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2. 本表一式三份，由教学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（部门）填报，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（部门）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人事处各执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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